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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立
新
竹
師
範
學
院
九
一
一
七
次
行
政
會
議
紀
錄 

 

壹
、
時
間
：
九
十
一
年
九
月
十
六
日
下
午
二
時
十
分 

 

貳
、
地
點
：
本
校
第
二
會
議
室 

 

參
、
主
席
：
簡
代
理
校
長
國
清 

紀
錄
：
陳
文
正 

 

肆
、
出
席
：
如
簽
到
簿 

 

伍
、
宣
讀
九
一
一
六
次
擴
大
行
政
會
議
紀
錄
暨
九
十
一
學
年
度
臨
時
行
政
會
議
紀
錄 

裁
示
：
紀
錄
確
定
。    

 

陸
、
報
告
事
項 

報
告
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教
務
處 

一
、
教
育
部
函
示
：
為
配
合
﹁
中
央
政
府
九
十
一
年
度
預
算
執
行
節
約
措
施
﹂
，
本
︵
九
十
一
︶
年
補
助
學
術
會
議
或
活
動

經
費
需
予
凍
結
，
即
日
起
不
再
受
理
本
年
度
學
術
會
議
或
活
動
經
費
補
助
申
請
案
。
至
於
教
育
部
九
十
一
年
六
月
三
日

台
︵
九
一
︶
高
︵
二
︶
字
第
九
一
０
四
一
八
四
五
號
令
頒
﹁
教
育
部
補
助
學
術
會
議
或
活
動
審
查
原
則
﹂
暫
停
適
用
。 

二
、
﹁
九
十
學
年
度
第
二
學
期
各
科
教
學
評
量
表
﹂
、
﹁
教
師
意
見
反
應
調
查
之
教
師
人
數
與
科
目
統
計
表
﹂
暨
﹁
教
師
意

見
反
應
調
查
表
缺
交
之
教
師
與
科
目
統
計
表
﹂
︵
各
乙
份
︶
，
已
於
九
月
十
二
日
函
發
各
學
系
及
軍
訓
室
。
請
各
系
及

軍
訓
室
主
管
參
考
︵
閱
︶
後
將
上
述
資
料
轉
交
所
屬
各
任
課
教
師
，
做
為
新
學
期
改
善
教
學
之
參
考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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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
示
：
洽
悉
。 

 
報
告
二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學
務
處 

一
、
本
︵
九
︶
月
十
四
、
十
五
兩
日
，
新
、
舊
生
已
分
別
進
住
宿
舍
完
畢
，
感
謝
總
務
處
警
衛
配
合
及
各
單
位
的
協
助
，
使

學
生
能
順
利
完
成
住
宿
。 

二
、
九
月
十
七
、
十
八
兩
日
舉
辦
新
生
入
學
指
導
，
請
各
單
位
擔
任
講
座
或
解
說
同
仁
，
依
課
程
表
安
排
準
時
到
場
，
並
請

各
系
主
任
與
新
生
導
師
利
用
返
校
時
間
接
近
學
生
。 

三
、
學
校
餐
廳
將
於
九
月
十
六
日
︵
星
期
一
︶
中
午
起
開
始
營
業
，
請
同
仁
多
多
宣
導
捧
場
。 

四
、
本
學
期
開
學
典
禮
於
九
月
十
九
日
︵
星
期
四
︶
下
午
三
時
十
分
在
體
育
館
舉
行
，
除
已
通
知
相
關
人
員
出
席
外
，
在
此

先
感
謝
軍
訓
室
、
生
輔
組
、
體
育
室
、
總
務
處
事
務
組
的
大
力
協
助
。 

五
、
學
自
會
迎
新
晚
會
訂
定
九
月
十
八
日
晚
上
七
時
至
九
時
卅
分
在
體
育
館
舉
辦
，
節
目
精
彩
，
請
各
位
老
師
光
臨
指
導
並

加
鼓
勵
。 

 

裁
示
：
謝
謝
學
務
處
、
總
務
處
、
軍
訓
室
等
相
關
單
位
之
協
助
。 

 

報
告
三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總
務
處 

一
、
本
校
推
廣
大
樓
各
辦
公
室
、
教
室
等
裝
設
之
門
禁
刷
卡
系
統
，
因
故
障
損
壞
數
量
日
益
增
加
，
為
考
量
成
本
效
益
，
就

現
有
故
障
部
份
恢
復
門
鎖
控
制
，
以
減
少
維
護
經
費
支
出
。 

二
、
為
加
強
配
合
登
革
熱
防
治
工
作
，
總
務
處
已
於
九
月
十
三
日
完
成
全
校
第
三
次
環
境
消
毒
工
作
；
學
生
宿
舍
及
圖
書
館

等
亦
於
九
月
十
一
日
完
成
清
潔
打
腊
，
以
提
供
學
生
開
學
使
用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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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
示
：
一
、
第
一
點
推
廣
大
樓
各
辦
公
室
、
教
室
之
門
禁
刷
卡
系
統
，
損
壞
後
不
再
修
復
改
為
門
鎖
控
制
。 

 
 

 

二
、
推
廣
大
樓
警
報
系
統
︵
緊
急
押
扣
︶
請
連
線
至
大
門
警
衛
及
教
官
室
，
以
確
保
安
全
。 

 
 

 

三
、
行
政
大
樓
、
美
教
系
館
、
推
廣
大
樓
等
電
梯
警
鈴
請
改
善
。 

 
 

 
四
、
如
發
現
小
朋
友
在
玩
電
梯
，
請
警
衛
予
以
勸
離
，
以
維
安
全
。 

 
 

 
五
、
請
檢
查
推
廣
大
樓
每
個
樓
層
電
梯
口
是
否
有
裝
設
電
燈
開
關
，
如
無
裝
設
，
請
予
加
裝
。 

 
 

 

六
、
推
廣
大
樓
樓
板
振
動
問
題
，
請
洽
請
專
家
檢
查
。 

 

報
告
四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進
修
暨
推
廣
部 

一
、
本
學
年
第
一
學
期
進
修
暨
推
廣
部
各
班
次
︵
包
括
教
學
碩
士
學
位
班
十
二
班
、
二
年
制
學
士
學
位
班
三
班
、
學
士
後
國

小
師
資
班
日
間
四
班
夜
間
一
班
、
學
士
後
英
語
師
資
班
一
班
、
學
士
後
幼
教
師
資
班
一
班
、
幼
教
碩
士
學
分
班
一
班
，

總
計
二
十
三
班
六
百
九
十
七
位
學
員
︶
於
九
月
十
一
日
至
十
五
日
辦
理
網
路
選
課
。
十
九
日
正
式
上
課
，
十
九
至
二
十

五
日
辦
理
加
退
選
。
請
各
任
課
老
師
上
進
修
暨
推
廣
部
教
務
系
統
網
站
登
錄
教
學
大
綱
。 

二
、
九
十
二
學
年
度
各
系
所
如
願
開
設
各
類
在
職
進
修
學
位
班
，
請
於
九
月
底
前
將
開
班
計
劃
送
至
進
修
暨
推
廣
部
彙
整
，

俾
於
報
教
育
部
審
核
。 

 

裁
示
：
第
二
案
有
意
願
開
設
之
系
所
，
請
於
九
月
廿
七
日
前
將
計
畫
送
至
進
修
暨
推
廣
部
彙
整
。 

 
 

柒
、
臨
時
報
告 

報
告
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人
事
室 

校
長
為
向
同
仁
祝
賀
中
秋
節
暨
教
師
節
，
援
例
致
贈
每
位
同
仁
柚
子
及
禮
券
，
請
至
人
事
室
領
取
。 

 

裁
示
：
洽
悉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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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
、
臨
時
動
議 

提
案
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提
案
單
位
：
秘
書
室 

案
由
：
行
政
院
已
正
式
函
復
同
意
終
止
本
校
遷
建
香
山
案
，
本
校
未
來
應
如
何
發
展
，
請
討
論
。 

說
明
：
一
、
擬
聚
全
校
教
職
員
工
生
共
識
，
在
最
快
時
間
內
製
發
問
卷
給
每
位
教
職
員
工
生
。 

 
 

 

二
、
將
問
卷
統
計
資
料
提
送
校
務
發
展
委
員
會
討
論
。 

 
 

 

三
、
將
校
務
發
展
委
員
會
所
得
結
果
提
校
務
會
議
討
論
。 

 
 

 

四
、
組
成
各
專
案
小
組
，
分
別
蒐
集
各
種
訊
息
資
料
。 

 
 

 

五
、
辦
理
公
聽
會
。 

 
 

 

六
、
研
擬
提
案
提
校
務
會
議
討
論
做
最
後
決
定
。 

 

決
議
：
一
、
本
案
移
請
九
月
三
十
日
召
開
之
校
務
發
展
委
員
會
討
論
。 

 
 

 

二
、
請
各
系
主
任
於
召
開
系
務
會
議
時
徵
尋
老
師
意
見
。 

 

提
案
二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提
案
單
位
：
音
教
系 

案
由
：
開
學
將
屆
，
請
加
強
做
好
女
生
宿
舍
之
安
全
防
護
措
施
。 

 

決
議
：
請
學
務
處
、
軍
訓
室
等
再
加
強
檢
查
，
確
實
做
好
安
全
措
施
。 

 

玖
、
散
會 


